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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玉凡

2021年年初，有“职业打假第
一人”之称的王海打假快手主播辛
巴一事引发全网关注，“职业打假
人”这一群体重新暴露在聚光灯下。
从诞生之初，“职业打假人”这一身
份就伴随着诸多争议，“知假买假”，
随之请求“十倍赔偿”等惩罚性赔
偿，法院是否予以支持，在法学界和
审判实践中都存在不同认识。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
来前，半岛全媒体记者从裁判文书
网 14338篇涉及“职业打假人”文
书中，根据裁判日期选取了2019
年至2021年间100份裁判文书，梳
理了各地法院针对“职业打假人”的
判决结果，其中32份支持“职业打
假人”的赔偿请求，66份驳回了“职
业打假人”的诉讼请求，还有2份裁
判文书中，涉案“职业打假人”因敲
诈勒索被判刑。在100份裁判文书
中，有的“职业打假人”先后购买核
桃仁和瓜子各1000袋；有的“职业
打假人”前后购买两个品牌共计
106辆电动车；有的“职业打假人”
获赔152万元……其中，大部分案
例经历了法院一审、二审及再审，
100个案例中，92件为再审案件，
从这些鲜活的案例中，可以管窥国
内“职业打假人”现状。

三成胜诉！百份判决揭
最爱酒类打假，知假买假和消费者身份认定成矛盾焦点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
“消费者”认定成焦点
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究竟是维权

还是唯利？其行为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带
着这些疑问，记者检索100份裁判文书，其
中有32份裁判文书支持“职业打假人”的索
赔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买
受人要求赔偿的前提条件为其属于消费
者。多份裁判文书内容显示，在法庭质证过
程中，商家和买家矛盾焦点集中在“消费
者”这一身份的认定上。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一份二审民事判决书颇具代表
性，一审认定买受人是“职业打假人”，并非
“消费者”，而二审法院却推翻了这一结论。
2017年，赵某通过淘宝购买了青岛某

水产公司原产地刺参 10份，实际付款
1900元。赵某收到该货物后发现该货物外
包装上无生产企业、生产地址、生产日期
等标识。后赵某以青岛某水产公司所销售
的食品属于三无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商家退回购物款
1900元，并十倍赔偿 19000元，合计
20900元。
对此，商家认为赵某涉多起诉讼，并

不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当消费者，系
职业打假人，其行为具有故意性，不属于
正常的消费行为。职业打假人借维权之
名，行敲诈之实，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
场，而是通过投诉、异地起诉等方式不断
骚扰、打击销售者，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
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为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海参外包

装上无标注生产企业、生产地址、生产日
期等标识，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赵某要求青岛某水产公司退回购物款
1900元的主张，应予以支持。另通过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赵某曾以食品安
全为由提起了27起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且
从本次交易过程来看，赵某在购买案涉海

参1份后又购买了10份，可以看出，赵某
在本案中的购买行为属非正常消费者的
消费行为，属“职业打假”行为。赵某在购
买青岛某水产公司案涉海参的行为中，并
非消费者身份，赵某要求青岛某水产公司
支付价款十倍赔偿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
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因不服判决，赵某向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法院认
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
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
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青岛某水
产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食品符合质量标
准，无法证明食品标签的缺失不影响食品
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由此赵某
主张青岛某水产公司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金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审理焦点不在于购买

者是否明知食品存在质量问题，不在于购
买者购买食品时的主观心态，不在于购买
者是否多次知假买假，而在于食品本身是
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领域，以
购买者知假买假或系职业打假来否定其
消费者身份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关于
消费者才有权主张十倍赔偿，赵某不属于
消费者，故而赵某没有主张十倍赔偿的权
利的三段论推理，逻辑正确但小前提错
误，即错误认定赵某并非消费者，导致结
论错误。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

适用法律有误，法院依法改判青岛某水产
公司退还赵某货款1900元，同时赵某将
其从青岛某水产公司购买的淡干海参10
份退还；青岛某水产公司支付赵某十倍赔
偿金19000元。

网上购买海参100多次
职业打假人索赔被驳回
同样是针对“消费者”身份的认定，记

者注意到，在66份驳回“职业打假人”诉讼
请求的裁判文书中，多地法院的判决并不
认可“职业打假人”为“消费者”这一身份。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认为，消
费者是相对于销售者和生产者的概念。只
有在市场交易中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是为了个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
为了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职业活动需要的，
才可认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保护。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内

容显示，“职业打假人”明知涉案产品存在
问题，不以食用为目的，购买后提起诉讼，
以诉讼为手段进行营利，不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
的“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消费者。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徐某诉

青岛某渔业商贸公司的民事裁定书具有
代表性，法院认定，徐某2017年至2018年
共计网上购买海参100多次，交易成功四
五十次。其在短期内多次向不同销售者购
买同样产品，继而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为由起诉，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
偿，可以看出徐某并非是为生活需要购买
案涉产品，而是以买假索赔为目的的职业
打假人。因此，徐某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规定的

“消费者”。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五十条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
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
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
害。”原审中，徐某未举证证明案涉产品对
人体健康造成了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
害，无法认定案涉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徐某仅以产品标识存在问题，依据食
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向经营者主张十倍
的惩罚性赔偿，缺乏事实依据，原判未支
持其该项诉请并无不当。为此，法院驳回
徐某的再审申请。

职业打假人收“保护费”
勒索钱款46万被判刑
记者了解到，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

在回复人大代表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
假人的建议时提出，一些职业打假行为严
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
法资源，不应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
渴的治理模式。经检索，在100份裁判文
书中，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索要高额赔
偿的行为与刑法上的敲诈勒索罪相关联
的案例有两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

事裁定书显示，被告人陈某3、王某1、江
某1、江某2伙同陈某4、王某3、朱某某(均
另处)等人为牟利，先后十余次至上海市各
区、浙江省等超市进行职业打假。2018年
2月初起，上述人员为谋取非法利益，结伙
至本区朱泾镇华某某超市、世某某超市、
吉买盛超市等多家超市，将超市临近保质
期的商品藏匿至过期后购买，以向市场监
督管理局举报使超市面临巨额罚款的方
式要挟，迫使超市工作人员交出财物；或
利用“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影响，在未购买
到过期商品的情况下，直接向超市索要财
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被判有
期徒刑。
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一份

刑事裁定书中，自2015年起至2019年间，
王某国在上海市金山区、松江区、浦东新
区等地多家超市，以“职业打假人”身份向
各超市部门负责人实施敲诈，要求被害人
向其每月固定交纳钱款，其保证不会至超
市进行“打假”骚扰，如超市碰到其他“职
业打假人”骚扰时由其出面解决，各被害
人慑于其“打假”威胁被迫同意每月支付
钱款。被告人王某国以该方式共计向被害
人勒索钱款463500元。
王某国不仅是一名“职业打假人”，而

且其在本市的“职业打假人”群中具有一
定的地位和影响，其能够帮忙检查商品期
限，并且在其他人来打假时谈好价格。在
案的多名被害人的陈述能够证实被害人
均知晓上诉人王某国的“职业打假人”身
份，且均基于王某国能够保证超市不受
“职业打假人”骚扰或者受到骚扰时王能
够出面解决的因素，才每月支付王一定的
费用，并非自愿与王某国达成所谓检查商
品保质期的劳务协议，且多名被害人表示
王某国极少来超市检查商品期限，其中被
害人曹某曾表示曾受到王某国的打假骚
扰。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各名被害人系基于
王某国的特殊身份，被迫每月给王支付钱
款，王某国索要钱款的行为模式具有一贯
性、可复制性，其行为应认定为敲诈勒索
罪，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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